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富民县人民政府文件


富政通〔2023〕31号


富民县人民政府关于公布《富民县镇（街道）权责清单（2023年版）》的通知

各有关单位：
为进一步完善基层管理体系，规范各镇（街道）各项行政职权，提升基层治理能力和治理效能，按照《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公布乡镇（街道）行政职权基本目录和赋予乡镇（街道）部分县级行政职权指导目录的决定》（云政发〔2023〕9号）要求，实行“一镇（街）一清单”，结合富民县实际，编制《富民县镇（街道）权责清单（2023年版）》，7个镇（街道）权责清单具体如下：永定街道办事处164项、大营街道办事处158项、罗免镇人民政府224项、赤鹫镇人民政府209项、东村镇人民政府212项、款庄镇人民政府212项、散旦镇人民政府217项。《富民县镇（街道）权责清单（2023年版）》现予以公布，并提出以下要求，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。
一、严格行使职权，落实主体责任
各镇（街道）要严格行使行政职权，落实主体责任，防止权力行使中的越位、缺位、错位行为，切实做到“法定职责必须为、法无授权不可为”。行政职权赋予各镇（街道）后，县级行业主管部门不再实施。县级行业主管部门不得将应由自身承担的行政职权交由镇（街道）承担。
二、加强业务指导，健全制度措施
各镇（街道）要健全行政职权运行的相关制度措施，按照权责清单目录及事项编制办事指南、职权运行流程图等，确保权责清单的可操作性及行政职权的规范行使。县级行业主管部门要加强对各镇（街道）权责事项的业务培训和指导，为各镇（街道）行使职权提供保障。
三、实施动态管理，主动接受监督
权责清单实施动态管理，若根据法律法规、规章规定的“立改废释”及行政权力承接、取消和职能调整等情形，需要对该权责清单进行调整的，须按程序提出申请，经批准后作出调整，并及时向社会公布。权责清单公布后，各镇（街道）要以此为抓手，优化办事流程，大力推进网上办事，主动接受公民、法人和其他组织的监督，确保权责清单的实施取得实效，进一步规范基层权力运行。

附件：1.永定街道办事处权责清单（2023年版）
2.大营街道办事处权责清单（2023年版）
3.罗免镇人民政府权责清单（2023年版）
4.赤鹫镇人民政府权责清单（2023年版）
5.东村镇人民政府权责清单（2023年版）
6.款庄镇人民政府权责清单（2023年版）
7.散旦镇人民政府权责清单（2023年版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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